
臺北市政府 99.05.18.  府訴字第 09970054800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王○○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訴願人因建築管理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98年 9月 30日北市都建字第

09863069700 號函，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一、訴願人所有本市大安區基隆路 x段 xxx號建物（下稱系爭建物），因鄰

　　地 97拆字第 0060號拆除執照工程施工致受有損害，經原處分機關邀集

　　訴願人及上開工程監造人等現場會勘後予以列管。訴願人依臺北市建

　　築施工損鄰事件爭議處理規則規定，委請臺北市建築師公會辦理鑑定

　　，依該會民國 (下同)97年 12月 4日（97）(十四)鑑字第 2317號鑑定報

　　告書略以：「......鑑定結論......故標的物其鄰房拆除後既已受損

　　，為防損害繼續擴大而危及公共安全問題；因此鄰地應施作一保護此

　　標的物之支撐安全措施。說明如下 ......四、250號鄰地，將來『新

　　建工程』之地下室規劃設計及其開挖深度；務須考量本案之緊鄰施作

　　之預壘排樁 ......等支保及其應退縮之空間；(日後新建地下室開挖

　　，或許必須再對本標的物加強斜支撐 ......等支保措施)並注意安全

　　措施之相關安全，以防災害發生維護公共安全問題......。」嗣原處

　　分機關以 97年 12月 16日北市都建字第 09773543700號函請臺北市建築

　　師公會依臺北市建築施工損鄰事件爭議處理規則第 13條第 2項第 8款規

　　定，於文到 10日內補充說明結構安全評估及損害責任歸屬，經會以 98

　　年 1月 6日 98(十四)鑑字第 0008號函補充說明略以：「......說明....

　　..一、標的物結構安全，受鄰房 250號拆除影響，目前於正常使用下

　　鑑定時尚屬安全......二、標的物因鄰房拆除損害之影響，其責任歸

　　屬於鄰地 250號鄰房拆除者。」

二、嗣 97拆字第 0060號拆除執照工程廠商○○有限公司以 98年 5月 13日文

　　通知訴願人願依臺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之鑑定結論施作支撐安全

　　措施，請訴願人 7日內函復是否同意施作，經訴願人以 98年 5月 19日書

　　面表示無法同意該公司有依鑑定報告結論施作的誠意與能力，是○○



　　有限公司未能依上開鑑定報告施作支撐安全措施。

三、上開 97拆字第 0060號拆除執照工程之後續 98建字第 0042號建造執照（

　　下稱系爭建照）工程之起造人及承造人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公司），該公司表示為顧及系爭建物安全，依臺北市建築師公會建

　　議及要求事項完成地下室開挖方式及設計，並以 98年 6月 16日 09陸工

　　建一發字第 0591號函檢送開挖地下室鄰地安全措施施工說明書及補充

　　說明至本市建築管理處（下稱建管處），該處遂以 98年 6月 1 9日北市

　　都建施字第 09868751200號函請臺北市建築師公會就該施工說明書是

　　否符合該公會 97(十四)鑑字第 2317號鑑定報告要求及是否達成該鑑定

　　報告要求鄰地新建工程應規劃施作相關安全措施原意表示意見，經該

　　公會以 98年 6月 30日 98(十五)鑑字第 0624號函復略以：「..... .說明

　　：一、本會 97(十四)鑑字第 2317號鑑定報告書原意在加強標的物之

　　山牆免於傾塌及補實山牆與屋頂之縫隙......等損害修復，及報告書

　　中所提之安全措施方案係鄰地相關人將來興建時參考應注意維護公共

　　安全之用。二、有關旨揭檢送之『98建字第 0042號工程開挖地下室鄰

　　地安全措施施工說明書』，既由相關機構及設計監造建築師、技師簽

　　證負責，本會未便表示意見......。」

四、嗣○○公司於 98年 7月 13 日向原處分機關申請系爭建照工程放樣勘驗

　　。另因 97拆字第 0060號拆除執照工程廠○○造有限公司未能依臺北市

　　建築施工損鄰事件爭議處理規則規定與訴願人處理施工損鄰爭議修復

　　或賠償事宜，經原處分機關就拆除工程發生損鄰事件是否應由相同基

　　地後續建造工程列管處理函請本府法規委員會解釋，該會以 98年 7月 3

　　1日北市法二字第 09835436000號函復原處分機關表示，損鄰事件所為

　　之列管，性質上屬於公法關係，該項公法關係並不因在建築中移轉而

　　消滅，故後手自應一併概括承受上開列管之公法上權利義務 (包括原

　　建築執照所含之瑕疵負擔) ，從而本件建照工程損鄰爭議事件如尚未

　　解決，自仍應繼續上開爭議處理原則規定辦理，始得取消列管。原處

　　分機關遂依上開函復意見列管後續之系爭建照工程，該工程必須依據

　　臺北市建築施工損鄰事件爭議處理規則規定處理施工損鄰爭議修復或

　　賠償事宜。嗣經原處分機關於 98年 8月 5日邀集本案鑑定建築師、訴願

　　人及○○公司等召開「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97(十四)鑑字第 2317號鑑定

　　報告書(含補充鑑定)澄清案」會議，系爭建照工程監造人陳○○建築

　　師事務所並檢附 98年 7月 23日說明書，表示於 98年 7月 23日現場勘查及



　　依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98(十四)鑑字第 0008號函說明，認為系爭建物

　　結構安全無虞；○○公司則檢附切結書表示願承接○○有限公司因拆

　　照工程施工致訴願人鄰損爭議之責任，且同意依臺北市建築施工損鄰

　　事件爭議處理規則規定，於使用執照核發前完成處理程序。惟臺北市

　　建築師公會鑑定建築師於會議中表示拆屋工程後若未能進行補強，則

　　系爭建物有公共安全疑慮，原處分機關遂以 98年 8月 19日北市都建字

　　第 09870029400號函請臺北市建築師公會查明上開會議中鑑定建築師

　　表示意見是否與該公會鑑定報告及本案鑑定相關函文內容相符；另以

　　98年 8月 31日北市都建字第 09870290700號函通知○○公司系爭建照工

　　程申報放樣勘驗暫難同意，請其釐清鄰房目前是否確有公共安全疑慮

　　或依據臺北市建築施工損鄰事件爭議處理規則規定辦理後，再洽原處

　　分機關續辦。而臺北市建築師公會嗣後以 98年 9月 1日 98（十五）鑑字

　　第 1111號函復原處分機關略以：「......說明：......二、本會正式

　　對外出具之文書，皆加蓋本會圖記；至於鑑定建築師與會之表達意見

　　，本會當予以尊重。」

五、嗣○○公司函請臺北縣土木技師公會就系爭建照施工計畫之開挖安全

　　措施施工過程是否對系爭建物產生公共安全之虞表示意見，經該公會

　　以 98年 9月 9日土技北縣(98)字第 0609號函復○○公司並副知原處分機

　　關略以：「 ......說明......三、有關本案針對鄰房(基隆路○○段

　　○○號 )拆除後之現況下進行施工安全評估，如依施工計畫妥善施作

　　，對鄰房之影響應不致造成結構安全之虞......。」○○公司爰以 9

　　8年 9月 11日 09陸建專發字第 0878號函向原處分機關說明略以：「主旨

　　：為澄清本公司 98建字第 0042號建照工程(下稱建照工程)並未造成鄰

　　房有公共安全之虞......說明：......二、茲因本案拆照及建照監造

　　建築師已分別於民國(下同)97年 8月 15日、97年 8月 22日及 98年 7月 23

　　日三度以說明書切結本案相鄰 252號鄰房建物結構無安全之虞 ......

　　由是可知，監造人業已依據『臺北市建築施工損鄰事件爭議處理規則

　　』第 4條第 2款提出書面報告，認為施工拆除後，現況不影響公共安全

　　及原有結構安全，不屬施工鄰房損害在案。三、本公司為求慎重，以

　　杜爭議，另函請本建照工程計畫審查單位臺北縣土木技師公會，就依

　　本案建照施工計畫之開挖安全措施，施工過程是否會對 252號鄰房建

　　築物拆除後現況產生公共安全之虞進行審查。經臺北縣土木技師公會

　　審查後函覆 (略謂)：『有關本案針對鄰房(基隆路○○段○○號 )拆



　　除後之現況下進行施工安全評估，如依施工計畫妥善施作，對鄰房之

　　影響應不致造成結構安全之虞。』......四、綜上所陳，監造人業依

　　法提具書面報告，認為施工拆除後，現況不影響公共安全及原有結構

　　安全在案，且臺北縣土木技師公會之土技北縣(98)字第 0609號函，亦

　　表示本案建照將來施工對鄰房亦不致有結構安全之虞，足證本案建照

　　施工對鄰房實無公共安全之虞。故惠請　貴處鑑察，並依法核准本公

　　司放樣勘驗程序，俾免本公司所受損害繼續擴大......。」並於 98年

　　9月 1 1日以建築工程勘驗申報書向原處分機關申請放樣勘驗，原處分

　　機關遂以 98年 9月 30日北市都建字第 09863069700 號函通知該公司略

　　以：「主旨：有關　 貴公司承造 98建字第 0042號建照工程(本市大安

　　區基隆路 2段 252號旁)，申報放樣勘驗乙案，本局同意備查......。

　　」訴願人不服該函，於 98年 11月 19日向本府提起訴願，同年 12月 24日

　　補正訴願程式及補充訴願理由，12月 28日再補充訴願理由，並據原處

　　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由

一、本件訴願人為系爭建照工程建築基地之鄰房所有權人，其主張建築基

　　地自拆除至核發建照迄施工受有損害，經原處分機關予以列管後續系

　　爭建照工程，且必須依據臺北市建築施工損鄰事件爭議處理規則規定

　　處理施工損鄰爭議修復或賠償事宜，故應認訴願人就"系爭決定"有法

　　律上之利害關係，為適格之當事人；另本件訴願人提起訴願日期（98

　　年 11月 19日）距原處分函發文日期（98年 9月 30日）雖已逾 30日，惟

　　原處分機關未查告訴願人知悉該處分函之日期，訴願期間無從起算，

　　自無訴願逾期問題，合先敘明。

二、按建築法第 2條第 1項規定：「主管建築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

　　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第 26條規定：「

　　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依本法規定核發之執照，僅為

　　對申請建造、使用或拆除之許可。建築物起造人、或設計人、或監造

　　人、或承造人，如有侵害他人財產，或肇致危險或傷害他人時，應視

　　其情形，分別依法負其責任。」第 28條規定：「建築執照分左列四種

　　：一、建造執照：建築物之新建、增建、改建及修建，應請領建造執

　　照。二、雜項執照......三、使用執照......四、拆除執照：建築物

　　之拆除，應請領拆除執照。」第 34條規定：「直轄市、縣（市）（局

　　）主管建築機關審查或鑑定建築物工程圖樣及說明書，應就規定項目



　　為之，其餘項目由建築師或建築師及專業工業技師依本法規定簽證負

　　責。對於特殊結構或設備之建築物並得委託或指定具有該項學識及經

　　驗之專家或機關、團體為之，其委託或指定之審查或鑑定費用由起造

　　人負擔......第一項之規定項目及收費標準，由內政部定之。」第 39

　　條規定：「起造人應依照核定工程圖樣及說明書施工......。」第 54

　　條規定：「起造人自領得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之日起，應於六個月內

　　開工；並應於開工前，會同承造人及監造人將開工日期，連同姓名或

　　名稱、住址、證書字號及承造人施工計畫書，申請該管主管建築機關

　　備查......第一項施工計畫書應包括之內容，於建築管理規則中定之

　　。」第 56條規定：「建築工程中必須勘驗部分，應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建築機關於核定建築計畫時，指定由承造人會同監造人按時申

　　報後，方得繼續施工，主管建築機關得隨時勘驗之。前項建築工程必

　　須勘驗部分、勘驗項目、勘驗方式、勘驗紀錄保存年限、申報規定及

　　起造人、承造人、監造人應配合事項，於建築管理規則中定之。」第

　　58條規定：「建築物在施工中，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

　　關認有必要時，得隨時加以勘驗，發現左列情事之一者，應以書面通

　　知承造人或起造人或監造人，勒令停工或修改；必要時，得強制拆除

　　：一、妨礙都市計畫者。二、妨礙區域計畫者。三、危害公共安全者

　　。四、妨礙公共交通者。五、妨礙公共衛生者。六、主要構造或位置

　　或高度或面積與核定工程圖樣及說明書不符者。七、違反本法其他規

　　定或基於本法所發布之命令者。」第 61條規定：「建築物在施工中，

　　如有第五十八條各款情事之一時，監造人應分別通知承造人及起造人

　　修改；其未依照規定修改者，應即申報該管主管建築機關處理。」第

　　69條規定：「建築物在施工中，鄰接其他建築物施行挖土工程時，對

　　該鄰接建築物應視需要作防護其傾斜或倒壞之措施。挖土深度在一公

　　尺半以上者，其防護措施之設計圖樣及說明書，應於申請建造執照或

　　雜項執照時一併送審。」第 101條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得

　　依據地方情形，分別訂定建築管理規則，報經內政部核定後實施。」

　　臺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1條規定：「本自治條例依建築法（以下

　　簡稱本法）第一百零一條規定制定之。」第 15條第 1項規定：「本法

　　第五十四條所稱承造人之施工計畫書應包括之內容如下：一、承造人

　　之專任工程人員、工地負責人、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及相關工程人

　　員之姓名、地址、連絡電話等編組資料。二、建築基地及其四週二十



　　公尺範圍內現況實測圖，比例尺不得小於五百分之一，應包括範圍內

　　各項公共設施、地下管線位置、鄰房位置與必要之構造概況及其他特

　　殊之現況等內容。三、工程概要。四、施工程序及預定進度。五、特

　　殊或變更施工方法必要之檢討分析資料。六、品質管理計畫。七、施

　　工場所佈置、各項安全措施、工寮材料堆置及加工場之圖說及配置。

　　八、施工安全衛生防火措施及設備、工地環境之維護、廢棄物處理及

　　剩餘土石方處理。前項施工計畫書之製作，應經承造人之專任工程人

　　員簽章後申請備查。」第 16條規定：「本法第五十四條所稱之開工，

　　指起造人會同承造人、監造人依本法規定向主管建築機關申請備查後

　　，拆除執照併案辦理以拆除原有房屋或在基地整地、挖土、打樁、施

　　作安全措施等其中之一工程而言......。」第 19條規定：「建造執照

　　或雜項執照於有效期間內之施工，其必須申報勘驗之部分、時限及內

　　容規定如下：一、放樣勘驗：在建築物放樣後，開始挖掘基礎土方一

　　日以前申報，其內容包括：（一）建築線、建築基地各部分尺寸，由

　　起造人負責土地界址指界與執照核准圖及現地尺寸相符。（二）建築

　　物各部分尺寸及位置與圖說相符。（三）建築基地出入通路、排水系

　　統及經指定範圍內之各項公共設施與執造核准圖說相符。（四）建築

　　工地交通、安全及衛生維護措施與施工計畫書相符。二、擋土安全維

　　護措施勘驗：經主管建築機關指定地質特殊地區及一定開挖規模之挖

　　土或整地工程，在工程進行期間應分別申報，其時限內容由市政府視

　　實際需要定之。三、主要構造施工勘驗：......四、主要設備勘驗：

　　......五、竣工勘驗......。主管建築機關得指定必須申報勘驗部分

　　，應經主管建築機關派員勘驗合格後，方得繼續施工。其勘驗方式及

　　勘驗項目由市政府另定之。」第 20條第 1項規定：「建築工程承造人

　　及其專任工程人員依照核准圖說及施工計畫書施工至必須申報勘驗階

　　段時，於申報勘驗前，應由承造人及其專任工程人員先行勘驗，並經

　　監造人勘驗合格會同簽章，交由承造人檢具勘驗申報文件，按規定時

　　限向主管建築機關申報後，方得繼續施工。」第 28條規定：「建築工

　　程施工發生損壞鄰房爭議事件之處理與程序，由主管建築機關定之。

　　」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第 8條規定：「建築物構造施工，須以施工

　　說明書詳細說明施工品質之需要，除設計圖及詳細圖能以表明者外，

　　所有為達成設計規定之施工品質要求，均應詳細載明施工說明書中。



　　」

　　臺北市建築施工損鄰事件爭議處理規則第 1條規定：「臺北市政府（

　　以下簡稱本府）為協調處理建築工程施工發生損壞鄰房建築爭議事件

　　，以解決紛爭，依臺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二十八條規定訂定本規

　　則。有關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建築施工損鄰事件爭議之處理與程

　　序，除法規另有規定外，依本規則之規定。」第 2條規定：「本規則

　　之主管機關為本府，並得委任本府所屬機關執行。有關建築施工損鄰

　　爭議事件之處理，由臺北市建築爭議事件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處理。」第 4條第 1項規定：「領有建築執照之工程，其施工涉及損

　　害鄰房事件（以下簡稱損鄰事件）時，如雙方自行協調未達成協議，

　　經受損房屋所有權人（以下簡稱受損戶）請求主管機關協調時，主管

　　機關應予以列管，並於受理申請之日起七日內通知受損戶與工程起造

　　人、承造人及監造人（以下簡稱損鄰事件雙方）會同勘查損害情形，

　　依下列方式處理：一、監造人認定係屬施工損害，而無危害公共安全

　　之虞者，得繼續施工。但承造人應提具加強維護相關安全之措施。二

　　、監造人認定係屬施工損害，且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者，主管機關應

　　即依建築法第五十八條規定勒令停工，承造人應立即採行緊急措施並

　　擬具緊急應變計畫送主管機關備查。緊急應變計畫應包括工地安全措

　　施及受損房屋安全維護等項目。三、監造人認定非屬施工損害，得繼

　　續施工。如異議之受損戶不服，得自行負擔鑑定費用向鑑定機構申請

　　鑑定。」

三、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

（一）原處分機關違反臺北市建築施工損鄰事件爭議處理規則第 7條第 3項

　　　規定，經鑑定受損房屋之損害係屬施工所致且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

　　　者，依第 6條規定處理，原處分機關應依建築法第 58條規定勒令停

　　　工，反而核准申報放樣勘驗動工，行政行為已失公正，明顯違法。

（二）臺北縣土木技師公會並非本案損鄰事件合法鑑定單位，且其為系爭

　　　建照工程施工計畫審查單位，並非公正第三者，對鄰房實際受損害

　　　也不瞭解，也無任何測量分析報告，僅空言對鄰房應不致造成結構

　　　安全之虞，模稜兩可，完全不負責任。原處分機關卻隨○○公司起

　　　舞，&#25825;出臺北縣土木技師公會，以行政技術分立為藉口包庇

　　　，惟本案非新建工程技術審查，故臺北縣土木技師公會所有證詞及

　　　文件均無法律效力。



四、查系爭建物因鄰地 97拆字第 0060號拆除執照工程施工受有損害，經原

　　處分機關予以列管，並經臺北市建築師公會以 98年 1月 6日 98(十四)鑑

　　字 00 08號函補充說明系爭建物結構安全，受鄰房 250號拆除影響，目

　　前於正常使用下鑑定時尚屬安全。而鄰房拆除後由○○公司為系爭建

　　照工程起造人及承造人，原處分機關遂列管系爭建照工程，○○公司

　　須依據臺北市建築施工損鄰事件爭議處理規則規定處理施工損鄰爭議

　　修復或賠償事宜，並經該公司切結承接因拆照工程施工致訴願人鄰損

　　爭議之責任。復查系爭建照監造建築師陳○○於上開拆除工程施工後

　　曾分別以 97年 8月 15日、97年 8月 22日及 98年 7月 23日書面說明系爭建

　　物結構無安全之虞；又○○公司就系爭建照施工計畫之開挖安全措施

　　施工過程是否對系爭建物產生公共安全之虞，函請臺北縣土木技師公

　　會表示意見，經該公會以 98年 9月 9日土技北縣(98)字第 0609號函復表

　　示，本案針對系爭建物於鄰房拆除後之現況下進行施工安全評估，如

　　依施工計畫妥善施作，對系爭建物之影響應不致造成結構安全之虞。

　　是原處分機關同意系爭建照工程放樣勘驗備查，自屬有據。

五、至訴願人主張系爭建物經鑑定受損係屬施工所致且有危害公共安全之

　　虞，應依建築法第 58條規定勒令停工，及臺北縣土木技師公會並非本

　　案損鄰事件合法鑑定單位，且其為系爭建照工程施工計畫審查單位，

　　並非公正第三者云云。查系爭建物因鄰地 97拆字第 0060號拆除執照工

　　程施工致其受有損害，依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97年 12月 4日 97(十四)鑑

　　字第 2317號鑑定報告書之鑑定結論略以：「......250號鄰地，將來

　　『○○工程』之地下室規劃設計及其開挖深度；務須考量本案之緊鄰

　　施作之預壘排樁 ......等支保及其應退縮之空間；(日後新建地下室

　　開挖，或許必須再對本標的物加強斜支撐 ......等支保措施)並注意

　　安全措施之相關安全，以防災害發生維護公共安全問題......。」○

　　○公司表示依上開鑑定內容完成地下室開挖方式及設計，並經建管處

　　以 98年 6月 19日北市都建施字第 09868751200號函檢送○○公司開挖地

　　下室鄰地安全措施施工說明書及補充說明，請臺北市建築師公會表示

　　意見，經該公會以 98年 6月 30日 98(十五)鑑字第 0624號函復表示，97

　　(十四)鑑字第 2317號鑑定報告書原意在加強標的物之山牆免於傾塌及

　　補實山牆與屋頂之縫隙等損害修復，報告書中所提之安全措施方案係

　　鄰地相關人將來興建時參考應注意維護公共安全之用，而「開挖地下

　　室鄰地安全措施施工說明書」，既由相關機構及設計監造建築師、技



　　師簽證負責，未便表示意見。另該公會 98年 1月 6日 98(十四)鑑字第 00

　　08號函並補充說明系爭建物於正常使用下鑑定時尚屬安全。故臺北市

　　建築師公會並未就系爭建照工程開挖地下室鄰地安全措施工說明書表

　　示有影響系爭建物結構安全，亦未出具正式函文說明系爭建照工程施

　　工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且系爭建照施工過程未經原處分機關發現有

　　應勒令停工之情事，是訴願主張，尚難採作對其有利之認定。至於臺

　　北縣土木技師公會函復○○公司有關「本案針對鄰房 (基隆路 2段 25

　　2號)拆除後之現況下進行施工安全評估，如依施工計畫妥善施作，對

　　鄰房之影響應不致造成結構安全之虞」等內容，係○○公司為求審慎

　　另函請臺北縣土木技師公會就爭建照施工計畫之開挖安全措施施工過

　　程是否對系爭建物產生公共安全之表示意見，並非原處分機關同意本

　　案系爭建照工程放樣勘驗之依據，訴願主張，應係誤解。又本件經原

　　處分機關於 99年 5月 10日至本府訴願審議委員會言詞辯論時說明，系

　　爭建照工程放樣勘驗備查後，○○公司目前已施工至 1樓階段，是訴

　　願人就上開同意備查之行政處分所提之訴願已無實益，亦應認其訴願

　　為無理由。從而，原處分機關同意系爭建照工程放樣勘驗備查，並無

　　不合，原處分應予維持。

六、末查，本案訴願人與○○公司及監造人目前正依臺北市建築施工損鄰

　　事件爭議處理規則規定，由原處分機關協調處理中，併予敘明。

七、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決定如主文

　　。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蔡　立　文（公出）

　　　　　　　　　　　　　　　　　副主任委員　王　曼　萍（代理）

　　　　　　　　　　　　　　　　　　　　委員　劉　宗　德

　　　　　　　　　　　　　　　　　　　　委員　陳　石　獅

　　　　　　　　　　　　　　　　　　　　委員　戴　東　麗

　　　　　　　　　　　　　　　　　　　　委員　林　勤　綱

　　　　　　　　　　　　　　　　　　　　委員　柯　格　鐘

　　　　　　　　　　　　　　　　　　　　委員　范　文　清

中　　華　　民　　國　　　99　　　年　　 5　　 月　　 18　　　日

　　　　　　　　　　　　　　　　　　　　　　　　市長　郝　龍　斌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蔡立文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3段 1巷 1號）


